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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部门全面推开公益诉讼检察听
证工作，对查明案件事实、督促行政
机关履职、增强检察公信力和提升社
会治理效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实
践中，以行政公益诉讼公开听证为
例，仍存在听证适用范围不明确、听
证能力不足、听证效果彰显不够等问
题。对此，笔者浅谈几点思考，以期
更好发挥公开听证推动行政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健康发展之效用。

一、行政公益诉讼公开
听证适用的案件范围

笔者认为，在坚持“应听尽听”原
则的基础上，宜重点将以下四类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纳入公开听证范围。

（一）涉及多部门协同履职的行
政公益诉讼案件

对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安全
生产等领域需要齐抓共管的“老大
难”问题，容易出现“九龙治水”的监
管漏洞。在办理此类涉及多部门职
责、需多部门共同整治的行政公益诉
讼案件中，公开听证将检察机关与行
政机关置于同一平台中，与案件无利
害关系的听证员倾听各自意见，帮助
厘清各部门职责边界，有助于推动各
司其职、加强协作、协同履职。

（二）涉及跨区域治理的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

受行政区域执法和司法管辖限
制，跨区域环境治理一直是生态环境
保护中面临的难题，加之违法主体多
元、治理主体分散等，导致跨区域的
环境违法行为长期得不到及时有效
制止。近年来，检察机关有效运用一
体化办案机制办理了一批全流域、跨
区域保护的公益诉讼案件。在办理
此类案件中融入公开听证，组织不同
地域的多个监管部门与听证员共同
会商，有助于寻求跨区域生态环境保
护的措施和途径。

（三）涉及新领域的行政公益诉
讼案件

对于网络侵害、公共卫生、生物安
全等公益诉讼新领域，在“两益”是否受
损和行政机关是否充分履职方面，因缺
乏标准化的认定而难以界定，成为办理
此类案件的堵点。因此，在探索办理

“等”外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中，选取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等
社会公众人物担任听证员，作为独立第

三方与来自特定领域、行业的行政机关
一起听证，为各方搭建一个良性互动的
沟通平台，能够有效辅助检察机关判断
某个新领域案件线索所反映的问题是
否确属严重损害公共利益，是否有必要
启动公益诉讼检察程序。

（四）涉及专业问题的行政公益
诉讼案件

随着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从传统领
域向“等”外领域的不断延伸，文物保
护、网络侵害、无障碍环境建设等办案
领域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疑难复杂的
专业性问题。在办理涉及学科性、专
业性问题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充
分借助“外脑”智慧，邀请具有专业知
识的专家、学者等担任听证员，在公
益损害事实、行政机关履职认定、行
政机关整改方案的可行性等各方面发
表专业意见，有利于提升检察公益诉
讼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二、行政公益诉讼公开
听证适用的办案环节

（一）立案后的调查
调查核实是行政公益诉讼办案

中最核心的环节，最能体现公益诉讼
主动性的职能新特点。《人民检察院
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以下简称《办案
规则》）第 71 条规定了行政公益诉讼
案件立案后，应对“国家利益或者社
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行政机
关的监督管理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
履行职责的行为和行政机关不依法履
行职责的行为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
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关联性”等事项展开
调查核实。同时，《办案规则》将公开听
证明确规定在第一章的“一般规定”
中。当出现公益损害的事实不清、行政
公益诉讼的监督对象难以确定、行政机
关的监管职责不明或职责交叉等情形
时，通过听证中的各方陈述、听证员提
问、评议等流程，逐渐使司法透明化得
以加强、司法能见度得到提升，有利于
检察机关查实有关监管对象及其法定
职责，以及公益是否受到侵害及程度，
有效解决法律适用等方面遇到的困
难。此外，在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就其

是否存在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公
益受到侵害的后果、整改方案等事项进
行磋商时，亦可以发挥公开听证沟通、
提醒、督促的综合功能，提高行政机关
对行政公益诉讼监督的接受度、认可
度，为接下来的磋商结案打下良好基
础。

（二）诉前检察建议的跟进调查
解决违法行为不必要诉至法庭，

这是行政公益诉讼与普通行政诉讼
的重要不同之处。在办理行政公益
诉讼案件中，检察机关需树立“持续
跟进监督”的理念，特别是在检察建
议发出后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督
促、推动行政机关自我纠错、依法行
政，使绝大多数问题在诉前环节得以
解决。《办案规则》第 77 条已对“跟进
调查”作出明确规定。因此，遇到行
政机关有积极主动的整改意愿，但由
于整改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牵扯面
广、矛盾纠纷激烈、社会关注度高等
导致出现“整改难”的情形时，检察机
关可以组织公开听证，充分听取行政
机关整改中存在的客观困难，促使行
政机关正确认识其法定职责从而主
动及时依法履职；同时扩大公众的参
与度，通过对整改方案的科学性和可
行性进行听证，凝聚各方公益保护合
力破解整改难题，实现以公开促公
正、赢公信的良好办案效果。

（三）诉前检察建议的成效评估
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

成效进行评估后得出的结论是作出结案
决定或者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些终局
性的裁定都是封闭的，很难受到外部监
督。最高检印发的《“十四五”时期检察
工作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探索公益诉讼
检察建议、判决整改落实情况第三方评
估机制”。针对行政机关是否全面、充
分、依法履职到位，是否将诉前检察建议
监督的内容全面整改到位，受损的公共
利益是否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运用公
开听证对诉前检察建议的整改成效进行
评估，对行政公益诉讼的办案实效进行
综合评价，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是
否符合结案条件进行客观认定，实现了
实体公正与程序公开并重的终极司法目
标。此外，在对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开展

“回头看”过程中，公开听证也有助于赢
得社会公众的认可。

三、加强行政公益诉讼公
开听证规范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选好听证员
首先，听证员应具有广泛性和专

业性。行政公益诉讼公开听证需要解
决的问题可能是明确公益损害事实、
行政机关职责或确定整改方案，或评
估整改成效，当来自各行各业的听证
员在听证中呈现出跨学科、跨领域的
思想碰撞时，将会引导案件办理向更
多维度、更深层次探索，亦能为解决听
证问题提供更加多元的方案。因此，
应在坚持广泛性的基础上，有针对性
地选准听证员。在办理人大代表特别
关注的案件中，应邀请其参加听证；在
办理涉专业领域的案件中，应积极借
助专家学者的学科优势，对专门性问
题作出解释说明，发表专业的认定意
见，消除当事人的困惑和疑虑。此外，
可借鉴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程序，按照
专家类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类和人
民监督员类等不同类别，逐步建立行
政公益诉讼听证员人才库。

（二）做实听证准备
第一，应充分考量行政公益诉讼

监督行政职权运行的特殊性，重点对
案件的阶段性处理意见、涉案各方对
开展听证的意见、听证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办案效果、风险和听证舆情的
评估等内容，开展听证前的必要性审
查，使听证在启动环节就经严格审
批，避免因事先预判不足而导致听证
进程不顺利、结果不理想。第二，聚
焦听证的重点，科学制定听证方案，
特别注重与听证各方进行充分沟通，
既要让各方全面了解案件事实、有关
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又不能提供倾
向性意见，要保证听证员独立评议的
听证地位。第三，对涉及跨区域保
护、涉案行政机关众多等案情重大、
复杂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可探索由
听证会主持人召集各方召开听证前
会议，提前确认各方均无异议的事实
和证据，集中梳理听证的焦点问题，

从而提高听证效率。第四，对于生态
环境保护类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检
察机关在听证会前可邀请听证员及
涉案的行政机关实地查看生态环境
遭到破坏、损毁及恢复治理的现场，
以形成更加直观的印象。

（三）确保听证质量
第一，强化证据展示。围绕行政

公益诉讼公开听证的目的，以“便民
利民”为原则，通过运用智慧检务，采
取多媒体示证、无人机视频回放等方
式，将调查获取的生态环境损害、食
品药品侵害等图片资料、鉴定意见、
新领域公益受损的民意舆情研判资
料等重要证据，向听证参会人员充分
展示、还原案情。第二，融入法律宣
传。检察机关在听证中阐述有关法
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指导性
案例等，并结合行政机关、相关主体
的陈述和听证员的提问，在多方互听
互证的过程中，逐渐向案件当事人理
清事实、讲透法律，同步落实“谁执法
谁普法”的责任。第三，注重矛盾化
解。当保护公共利益可能与群众的
正常生活产生冲突时（如校园周边售
烟点整治与群众经营需求的矛盾），
公开听证作为检察机关与社会的连
接点，通过帮助联系法律职业共同体
人员、社会团体、志愿者等共同参与
矛盾纠纷化解，全面、综合解决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背后的社会治理问题。

（四）提升听证效果
首先，有效运用直播听证和现场

听证各自的优势，因案制宜采取不同
的听证方式。对社会影响较大、涉众
面较广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进行线
上同步直播听证可扩大听证知晓度、
提升检察监督质效。对群众反映强烈
的生态环境领域和社会高度关注的文
物、红色文化资源保护领域的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经检察长批准后，可以在
修复治理地、文物和红色资源所在地
等地点举行公开听证，并与警示教育、
党史教育、法治教育等相结合，以鲜活
的公益诉讼案例强化公众的公益保护
意识。其次，公开听证的根本目的在
于“结”，要继续做好听证的“后半篇文
章”。听证后，对于检察机关是否启动
公益监督程序、行政机关的整改方案
是否付诸执行、受损的公益是否得到
有效维护等案件处理结果，要持续跟
进监督，坚持跟踪问效，及时向听证员
反馈，并延伸检察职能，开展好有关矛
盾纠纷化解和社会治理工作。

（作者单位分别为贵州省人民检
察院、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检察院）

行政公益诉讼公开听证的着力点
【案情介绍】
2020年底，湖北省枣阳市检察院在专项活动中发现，

一村民在未办理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许可手续的情况
下，在集体耕地上建住宅。为切实保护耕地，2021 年 1 月
13 日、2021 年 2 月 9 日，枣阳市检察院先后向枣阳市农业
农村局制发磋商函、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及时履行监管职
责。市农业农村局在法定期限内既未回复，也未依法履
职，直至 5月中旬才作出回复称，因涉及不同行政机关履
职，不立案为妥。彼时，涉案违建房屋已经从 1月时的一层
主体完工变成了三层封顶。枣阳市检察院与市农业农村
局多次沟通，对方始终认为土地管理法第 78 条第 1 款中
的“土地”指的是农村宅基地，非农用地，更不是耕地，村
民违法占用耕地建住宅应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查处，非
农业农村局监管职责。同期，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向该局移
送多起此类案件线索，因查处主体认识分歧而未予处理。

因沟通无果，枣阳市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庭审中，双方针对土地管理法第 78条第 1款的适用问
题进行充分辩论。市农业农村局称，首先，根据农业农村
部于 2020年 8月 31日在其网站上公布的有关宅基地违法
用地查处、加强宅基地基层管理执法队伍建设等建议的
答复，以及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农村村民违规占地建房执
法监管权限的复函，可知农业农村部门只负责宅基地上
的违法查处，其他土地上建住宅的不由农业农村部门查
处。其次，土地管理法第 67条明确农业农村部门对“违反
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故第
78条第 1款中的“土地”应指的是“宅基地”，以免出现前后
矛盾。再次，若不加区分第 78 条第 1 款的土地类型，认为
占用耕地建房也适用该条款，则会造成与第 75条相冲突，
用第 78条需责令退还、限期拆除，用 75条只需责令整改、
并处罚款，显然存在矛盾。最后，合法的占用耕地建房，需
先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使用审批
手续，故农业农村部门对此类违法监管责任在后，此种行
为应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管。

枣阳市检察院指出，首先，土地管理法第 78 条第 1
款中的“土地”指的是各类用途土地，只理解为宅基地属
于限缩解释，且对比第 77 条中“土地”指的就是各类土
地，按照体系解释，也应理解为各类土地。其次，土地管理法第 75 条只是明确
国土部门、农用农村部门对违法占用耕地行为均有监管查处职责，在耕地保
护职责方面，第 78 条第 1 款是违法主体特定、违法行为特定，即违法主体系村
民、违法行为系建住宅，两条款是一般条款与特别条款关系，优先适用特别条
款，两者并不矛盾。再次，耕地上建房适用第 78 条第 1 款责令退还土地并限期
拆除，更有利于耕地保护。最后，职责法定，审批多环节、多主体，但违法行为
查处主体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系农业农村部门。

最终，枣阳市法院支持了枣阳市检察院的起诉意见，判决农业农村局对村
民非法占地建住宅的行为依法履行处罚监管职责。

（本报记者戴小巍 通讯员吴小敏 杨旸）
【评析】 实际工作中，因宅基地用地建房审批管理涉及农业农村、自然资

源、属地乡镇政府等多个部门，对土地管理法中有关执法条文存在不同理解，造
成因认识不一致而对违法占地建房行为搁置未予查处的局面，不利于土地资
源保护。本案对于办理非法占地建房领域案件中，如何明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与农业农村部门之间的职责、适用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有较强参考意义。

首先，统筹看待农民宅基地用地需求和耕地保护，以及农业农村部门
的农村宅基地管理职责。针对近年来农村地区违法乱占耕地建房问题突出
且呈蔓延势头的情况，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坚决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
为，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联合下发通知，明确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
不准”。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授予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
职责，意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推进农村宅基地各项改革措施，切实保障
农民土地权益、财产权益。

其次，厘清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相关法条关系，明确相关部门在违法
占地建房中的各自职责。其一，第 75 条是对占用耕地、破坏耕地的一般条款，
明确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耕地违法行为的查处职责范
围。其二，第 78 条相较第 75 条，在非法占用耕地的违法行为中，属于违法主体
特定、违法行为特定，即违法主体系村民、违法行为系建住宅，两条款是一般
条款与特别条款关系，对于村民非法占用耕地建住宅，应优先适用特别条款
第 78 条。其三，第 78 条相较第 77 条，两条文中“非法占用土地”的“土
地”类型范围是一致的，无需考虑是何种用途土地，只要存在“双特定”，
即特定违法主体村民、特定违法行为建住宅，就直接适用第 78 条。其四，
将第 78 条中非法占用土地中的“土地”只理解为建设用地甚至宅基地，属
于限缩解释，既不符合体系解释要求 （第 77条的土地包含各类用途土地），
也会存在村民非法占用建设用地建住宅只能拆除，而占用农用地甚至耕地反
而需要考虑是否符合第 77 条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否要拆除的谬论，不利
于耕地保护。因此在非法占用集体土地的案件中，在“双特定”的情况下，无需
考虑土地类型，直接适用第 78 条，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查处，否则根据第 77
条，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查处。

再次，把握土地管理法第 78 条中“限期拆除”的作用意义。第 78 条中对于
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只规定了责令退还土地、限期拆除的处罚方式，相
较于第 77 条尚需考虑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再决定是否作出拆除决
定，显得更为严苛。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执法机关及时制止和处理农村村民
违法占地建住宅的行为，另一方面促使村民考虑违法后果，按照法定审批程
序建房，及时停止违法行为，最大限度减轻因违法行为产生的损失。

最后，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加强信息沟通和执法协
作。土地管理法授予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耕地保护、农村宅基地管理及违法
行为查处职责，但因管理职能边界未明确，极易导致两部门在具体执法问题
上产生分歧，给土地执法带来困扰。在日常执法中，双方应加强信息沟通和执
法协助，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对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法律知识储备及专业力量
不足的情况给予更多的帮助，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发挥农业专业优势，并共
同做好农村宅基地审批相关工作。

（点评人：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鲁凤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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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公益诉讼公开听证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明确公益损害事实、行政机关职责或
确定整改方案，或评估整改成效，当来自各行各业的听证员在听证中呈现出跨学科、跨领域
的思想碰撞时，将会引导案件办理向更多维度、更深层次探索。

◎检察机关在听证中阐述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指导性案例等，并结合行
政机关、相关主体的陈述和听证员的提问，在多方互听互证的过程中，逐渐向案件当事人理
清事实、讲透法律，同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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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晋

近年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数量逐年攀升，对于如何确定能不能
诉、起诉谁、如何诉和诉什么的问题，
笔者浅谈四点想法。

一、审查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明确案件“能不能诉”。社会公共
利益是一个开放型概念，没有明确的
定义，通说认为是由不特定多数主体
享有，具有基本性、整体性和发展性
的重大利益。在实践中容易引发争
议的原因，在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概
念把握不准，仅仅从直接获益的权利
归属角度来考虑是否损害公益，显然
将公益概念予以限缩。办案实践中，
对于公共利益范围的理解应当是客
观的。比如特定区域的环境脏乱差，
侵害的是人们对于整洁的环境、干净
的空气、水和土壤等需要的满足，而
该利益并非仅仅属于该区域的特定
群体或集体，无疑是公共利益的范

畴，不应以案件发生地的特定性来推
定受侵害对象的特定性。

二、找准责任主体，解决“起诉
谁”的问题。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必须要准确掌握刑事诉讼与民
事诉讼的不同要求。比如在刑事案
件中，刑事共同被告人并不一定都承
担民事责任。在雇用关系中，雇员行
为产生的民事责任一般由其雇主承
担。还有职务行为、表见代理行为
等，即使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也无
需承担民事责任。或者双方共同实
施了侵权行为，但只有一方构罪，另
一方仍要承担共同民事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在此时有选
择权，可以选择要求一人或者所有行
为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司法实践
中，法院经常会从司法审判角度出
发，要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刑
事诉讼保持一致，否则就要求检察机
关单独起诉，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要格
外予以注意。同时要注意诉状的书

写必须准确。比如民法典规定的特
殊主体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
营户、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非法人
组织等，而民事诉讼法中专门规定，
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要在诉状中注
明字号，如果起诉时没有注明，就存
在起诉主体书写错误，被法院不予受
理或者驳回的风险。

三、全面审查做好调查，解决“如
何诉”的问题。办理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要坚持刑事责任、民事
责 任 和 行 政 责 任“ 三 责 同 追 ”的 理
念。尤其是行政处罚和刑事惩罚衔
接的案件中，即使在案件中追究了行
为人的刑事责任，也让其承担了民事
赔偿，仍需注意该作行政处罚的仍需
作行政处罚。

刑事案件的办案期限较短，但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必须履行诉前程序，
检察机关应当发布诉前公告。实践
中，有的法院以检察机关未公告或者
公告时间不满 30日就起诉为由，驳回

检察机关起诉。对此，检察机关在办
案中可以提前公告，如在批捕阶段
发现可以成案的就可以公告。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案件事实的认
定上，以刑事起诉书认定的事实为
基础，但经过调查核实查明的其他
事实，可以不受刑事起诉书认定事
实的限制。刑事起诉书未作认定或
认定未遂的部分，比如共同犯罪，
是法院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定罪量
刑的证据标准所作出的判断，并不
能排除其承担民事责任。检察机关
可以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针对
性完成公益受损的取证固证，预先
做好定性定量尤其是损害量化方面
的取证工作，并在办案时主动引导
责任人承担损害赔偿、修复公益损
害等民事责任。

四、有的放矢，解决“诉什么”的
问题。当前，随着公益诉讼领域的不
断扩展，能够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的罪名也逐渐扩充，公益诉讼承

办人要熟知。刑事诉讼的走向，尤其
是罪名认定，决定了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的诉请。比如，食药安全相关犯
罪，如果刑事检察认定涉案赃物为食
品，那么公益诉讼依据食品安全法可
提出 10倍的惩罚性赔偿诉请；如果涉
案赃物被认定为药品，公益诉讼只能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提出 3倍的惩
罚性赔偿诉请。又如，非法捕捞刑事
案件有共犯时，如果主犯另有强迫交
易违法行为，非法捕捞与强迫交易产
生竞合，且最终认定为强迫交易，就
不适宜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另
外，对于破坏环境资源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要弄清楚诉讼的目标并不
是要求被告人赔多少钱，而是恢复受
损公益，因此，诉讼请求多为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后来出现
的增殖放流、劳务代偿等诉求与诉讼
目的也是一致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人民
检察院）

四方面提高“刑附民”公益诉讼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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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本 院 受 理 张 新 荣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903 民初
4365 号民事判决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 到 本 院 义 丰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左同胜、左孝军、朱传喜：本 院 受 理 李 绍 强 诉

你 等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人 员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等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三 日 9:40（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城 郊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勾平：本院受理高丽娟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
人员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高方圆：本 院 受 理 宋 锡 燕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已审结，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前来本院综合审
判 庭 领 取（2021）黔 2725 民 初 405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内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州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敖汉旗宝源矿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徐 洪 亮

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内 0430 民初 54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

刘付友：本 院 受 理 青 岛 安 成 德 不 良 资 产 处 置
有限公司诉你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2022）
黔 0329 民 初 161 号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文
书 上 网 告 知 书 ，民 事 案 件 应 诉 、举 证 、适 用 程 序 通
知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期 限 内 如 不 提 交 证 据 材 料 ，视 为 放 弃 举 证 权
利。本案将于举证及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龙溪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
判决。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陈丽娜:本院受理原告姚永春诉你离婚后财产
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诉 讼 权 利 义
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4 时 1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王刚：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柏 英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皖 1723 民初 108 号诉
状 及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责 任 通 知 书 、开
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告起 30 日即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定 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 9 时
30 分 在 本 院 木 镇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王欣：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丹东分行诉被告王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辽
0603 民初 255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经 本 院 上 诉 于 辽 宁
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预交上诉费，若在上
诉期满后 7 日内不交上诉费，则视为自动放弃上诉
权。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寇中华：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丹 东 天 泽 物 业 服 务 有
限公司诉被告寇中华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辽 0603
民初 340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辽 宁 省 丹 东 市 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则视为自动放弃上诉权。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程国建：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丹 东 天 泽 物 业 服 务 有

限公司诉被告程国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辽 0603
民初 339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辽 宁 省 丹 东 市 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则视为自动放弃上诉权。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闯雷：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北 京 西 国 贸 大 物 业 管 理

有限公司丹东分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辽
0603 民 初 290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发 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经 本 院 上 诉 于 辽 宁 省 丹 东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沈阳励华纸器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丹 东

振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辽 0603 民初 45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照 对 方 当 事 人 人 数 提 出 副
本，经本院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沈阳市沈河区聚麦村酒店：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丹

东振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1）辽 0603 民 初 453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发 出 本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照 对 方 当 事 人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经 本 院 上 诉 于 辽 宁 省 丹 东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辛国成：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唐 作 彦 诉 你 和 卢 桂 香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本 院（2021）辽 0603 民 初 177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 人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经 本 院 上 诉 于 辽 宁 省 丹 东 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黄安芝：本院受理唐仕明诉你离婚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2022）黔 2725 民初 662
号，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人员告
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参加诉讼须知及诉讼
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
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 时在本院原猴场法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徐贵宝、高艳：本院受理荆翠华诉你们民间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2）吉
0182 民 初 366 号 开 庭 传 票 、举 证 通 知 书 、诉 状 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李启生：本 院 受 理 朱 兴 伟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 0182 民初 482
号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定 于 举 证（答 辩）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宁延昌：本 院 受 理 王 猛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司法公开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九 审 判 庭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张建梅：本院受理王爱英与你离婚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司法公开
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九
审判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郑小奎：本 院 受 理 陈 红 波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1321 民
初 23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内来
本 院 殷 店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随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发 生 法
律效力。 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

岳晓东：本 院 受 理 杜 国 如 诉 被 告 贾 晓 明 、被
告 岳 晓 东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 皖 1525 民 初 204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 皖 1525 民 初 2041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内 来 本 院 下 符 桥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刘元高、曲茗珠：本院受理徐世福诉你们返还

原物纠纷一案，案号（2022）鲁 0682 民初 290 号，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 11 审判庭公开开庭，逾期不出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周亚东:本院受理糜功庆与罗涛、你、永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案号(2021)黔 0502 民初 18180 号，被告
罗涛申请追加广西蜂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被
告 参 与 本 案 诉 讼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我院领取起诉状副本、
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如逾期未领
取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定 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 9 时 在 本 院
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谢伟江、郑艺红: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漳州东城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相 关 证
据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当 事 人 权 利 义
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等。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 本 院 巷 口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的期限、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巷口法庭第四
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建平:本院受理黄万山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杨鲁榕、李善通:本院受理福建源恒工程监理

有 限 公 司 与 建 瓯 市 和 成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你
们、李善通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民 事 裁 定 书 ，证 据 材
料，应诉、举证、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次 日 9 时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三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廖弼椿:本院受理谢成妹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民 事 裁 定
书，证据材料，应诉、举证、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次日 15 时 (节假日顺

延)在 本 院 第 三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决。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刘建设、张莲荣：本院受理河南鄢陵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 1024 民初 3168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领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上 诉 于 许 昌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初满城：本 院 受 理 高 钱 成 诉 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雪峰：本 院 受 理 高 钱 成 诉 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 送 达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罗再明：本 院 受 理 王 龙 江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 送 达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慧娟：本 院 受 理 马 芳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
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 达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
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何良凯：本 院 受 理 徐 为 国 诉 被 告 王 锐 、黄 成 、
黄 超 与 你 装 饰 装 修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民 事 裁 定 书 及 廉 政 监 督 卡 。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佛 子 岭 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胡磊：本院受理万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证 据 材 料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民 事 裁 定
书 、审 判 流 程 告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20 日 内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地址：安徽省霍
山县政务区）公开审理，逾期不到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判。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汪少君：本 院 受 理 遵 义 市 汇 川 区 教 育 建 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及 张 全 军 、杨 再 勇 、张 全 容 、蒙 金
英 、郑 安 松 、第 三 人 贵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余 庆
支 行 债 权 转 让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权 利 告 知 书 、
风 险 告 知 书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简 转 普 裁 定 书 、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构 皮 滩
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龙海鑫：本 院 受 理 卢 中 梅 诉 你 离 婚 后 财 产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黔
0521 民初 42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双 山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判决，可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 状 上 诉 于 毕 节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发 生 法 律
效力。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宋继勤：本 院 受 理 韩 飞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2022）黔 2723 民初 17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领取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如逾期未领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刘作勇、吴贵珍：本院受理瓮安富民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725 民初 299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督 促 履 行 告 知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立 案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贵 州 省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刘芳：本 院 受 理 赵 翠 英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0281 民
初 471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